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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六届会议  第五十七年

议程项目 166 

消除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 

 

  2002年 4月 10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请注意在目前不断针对以色列公民实施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运动中发生

的最新事件。 

 今天早晨大约 7时 15分（当地时间），在以色列北部海法市以南 Yagur交叉

口附近，一名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手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引爆了威力巨大的炸药。据

目击者描述，该爆炸使公共汽车向空中飞出好几米，并在汽车的顶部和前面炸开

一个大洞。恐怖分子已将钉子和钢珠包裹在炸药上，以加剧炸药的致命性并增加

受害者的痛苦。此时此刻，我们知道已有 8 名以色列人丧生，另有至少 17 人受

伤。恐怖组织哈马斯已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 

 这次袭击是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运动中的最新事件，我在下列日期的信函中已

对这场巴勒斯坦恐怖运动作了详细记述：2002年 3月 26日、2002年 3月 18日

（A/56/880-S/2002/293）、2002年 3月 14日（A/56/876-S/2002/280）、2002年

3月 11 日（A/56/867-S/2002/257）、2002年 3月 8日（A/56/864-S/2002/252）、

2002年 3月 5日（A/56/857-S/2002/233）、2002年 3月 4日(A/56/854-S/2002 

/222)、2002年 2月 27日（A/56/843-S/2002/208）、2002年 2月 20日（A/56/828-S 

/2002/185）、2002 年 2 月 19 日(A/56/824-S/2002/174)、2002 年 2 月 11 日

（A/56/819-S/2002/164）、2002年 2月 8日(A/56/814-S/ 2002/155)、2002年 1

月 28日（A/56/798-S/2002/126）、2002年 1月 22日（A/56/788-S/2002/104）、

2002年 1月 18日(A/56/781-S/2002/86)、2002年 1月 16日(A/56/774-S/2002 

/73)、2002年 1月 11 日（A/56/771-S/2002/47）、2002年 1月 4日(A/56/766-S/ 

2002/25)、2001 年 12 月 13 日(A/56/706-S/2001/1198)、2001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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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6/678-S/2001/1150)、2001 年 11 月 30日（A/56/670-S/2001/1141）、2001

年 11 月 27日（A/56/663-S/2001/1121）、2001 年 11 月 12日（A/56/ 617-S/2001/ 

1071）、2001 年 11 月 5日（A/56/604-S/2001/1048）、2001 年 10月 24日（A/56/ 

506-S/2001/1011）、2001 年 10月 19日（A/56/492-S/2001/990）、2001 年 10月

17日（A/56/483-S/2001/975）、2001 年 10月 8日（A/56/450-S/2001/948）、2001

年10月5日（A/56/444- S/2001/943）、2001年10月3日（A/56/438-S/ 2001/938）、

2001 年 9月 24日（A/56/406-S/2001/907）、2001 年 9月 20日（A/56/386-S/2001/ 

892）、2001 年 9月 17日（A/56/367-S/2001/875）、2001 年 9月 7日（A/56/346-S/ 

2001/858）、2001 年 9 月 4 日（A/56/331-S/2001/840）、2001 年 8 月 30 日

（A/56/325-S/2001/834）、2001 年 8月 27日（A/56/324-S/2001/825）、2001 年

8月 13日（A/56/294-S/2001/787）、2001 年 8月 9日（A/56/286-S/ 2001/780）、

2001 年 8月 8日（A/56/280- S/2001/775）、2001 年 8月 6日（A/56/272-S/2001/ 

768）、2001 年 7 月 27 日（A/56/225-S/2001/743）、2001 年 7 月 26 日

（A/56/223-S/2001/737）、2001 年 7月 17日（A/56/201-S/2001/706）、2001 年

7月 13日（A/56/184-S/2001/696）、2001 年 7月 3日（A/56/138-S/2001/ 662）、

2001 年 7 月 2 日（A/56/131-S/2001/656）、2001 年 6 月 21 日（A/56/119-S/ 

2001/619）、2001 年 6月 19日（A/56/98-S/2001/611）、2001 年 6月 18日（A/56/ 

97-S/2001/604）、2001 年 6月 13日（A/56/92-S/2001/585）、2001 年 6月 11日

（A/56/91-S/2001/580）、2001 年 6 月 4 日（A/56/85-S/2001/555）、2001 年 5

月 30日（A/56/81-S/2001/540）、2001 年 5月 25日（A/56/80-S/2001/524）、2001

年 5月 18日（A/56/78- S/2001/506）、2001 年 5月 11 日（A/56/72-S/2001/473）、

2001年5月9日（A/56/69-S/2001/459）、2001年5月1日（A/55/924-S/2001/435）、

2001 年 4月 23日（A/55/910-S/2001/396）、2001 年 4月 16日（A/55/901-S/2001/ 

364）、2001 年 3月 28日（A/55/863-S/2001/291）、2001 年 3月 27日（A/55/860- 

S/2001/280）、2001 年 3月 26日（A/55/858-S/2001/278）、2001 年 3月 19日（A/ 

55/842-S/2001/244）、2001 年 3月 5日（A/55/821-S/2001/193）、2001 年 3月 2

日（A/55/819-S/2001/187）、2001 年 2月 14日（A/55/787-S/2001/137）、2001

年 2月13日（A/55/781-S/2001/132）、2001年 2月 2日（A/55/762- S/2001/ 103）、

2001 年 1 月 25 日（A/55/748-S/2001/81）、2001 年 1 月 23 日（A/55/742-S/ 

2001/71）、2000年 12月 28日（A/55/719-S/2000/1252）、2000年 11月 22日（A/ 

55/641-S/2000/1114）、2000年 11 月 20日（A/55/634-S/2000/ 1108）以及 2000

年 11月 2日（A/55/540-S/2000/1065）。 

 今天的袭击事件进一步说明，以色列撤军必须在兑现第 1402（2002）号决议

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实施，其中包括实行有意义的停火、巴勒斯坦采取相应步骤以

结束恐怖行径和煽动以及与津尼将军关于执行特尼特计划和米切尔建议的提议

充分合作。巴勒斯坦方面迄今未接受津尼将军的提议。如果没有上述关键要素，



 

 3 
 

 
A/56/912

S/2002/373

光是以色列撤军将不会导致如安全理事会所设想的、最终恢复和平政治进程的一

系列步骤。 

 就在国际社会为缓解该地区紧张而进行密集努力的同时，巴勒斯坦恐怖分子

仍在继续力图以各种方式袭击以色列平民。是以色列安全部队采取的协调一致行

动避免了更多恐怖分子致命袭击的发生。人们应当记得，以色列的这些行动只是

在巴勒斯坦人的一系列自杀性致命袭击夺走大量无辜以色列男女老少的生命之

后才采取的。 

 更令人不安的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仍在巴勒斯坦人当中继续煽动暴力，并向

恐怖组织提供它们进行袭击所需要的后勤及财政支持。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

亚西尔·阿拉法特的拉马拉大院里所发现的材料，清楚地证实了巴勒斯坦权力机

构官员——包括阿拉法特主席本人——与已知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之间的勾

结程度。与这些材料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大量的致命武器，而根据同以色列签署的

协定，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拥有这些武器是非法的。即使到了今天，阿拉法特主席

所谈论的不是和平与和解，而是他“成为烈士”的愿望。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坚

持认为，阿拉法特主席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应对侵害以色列的恐怖袭击的继续负

全部责任。 

 在此至关紧要的时刻，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表示它完全和彻底

地反对巴勒斯坦人的自杀恐怖主义，因为它不仅危及以色列人的生命和我们对地

区和平的希望，而且也威胁到整个文明世界。必须让那些打算继续采用这种恐怖

方式的人听到国际社会的统一和坚定的声音，这就是：这种伎俩无助于实现他们

的事业，也不会使受害者屈服。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66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阿伦·雅各布（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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